江苏省技工院校校外教学点管理办法（试行）


第1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全省技工院校校外教学点的建设和管理，保证教育质量，促进我省技工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技工院校校外教学点是指我省批准设立的技工院校，在学校注册办学地址以外，开展全日制技工教育的教学活动场所。
第三条 校外教学点是设置教学点的技工院校（以下简称设点院校），对招生计划内接受全日制技工教育的学生进行专业教学实习、思想政治教育、后勤生活管理的综合服务机构，不得对外衍生其他分支机构，不得以校外教学点名义独立面向社会招生和办学。
　　第四条 校外教学点由设点院校全面管理，执行设点院校各项管理制度，接受批准设置部门的监管和社会监督。

第2章  校外教学点的设置要求

第五条  技工院校原则上不得设置校外教学点，如特殊情况需在本设区市设置校外教学点，须经当地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评估批准，且不得超过2个，校外教学点人数不得超过审批人数。不得跨市（指设区市，下同）设置校外教学点。　　
第六条 技工院校设置校外教学点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设点院校连续三年完成年度招生计划，现有场地无法满足办学需要。
　　（二）校外教学点应有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的可合法独立使用的办公、教学、实训和食宿场地。理论课集中教学场地应达500平方米以上（使用面积），教室五间以上，同时每个教学班有固定的教室；实训场地和实训设备能满足实训教学需要，符合劳保、安全、消防、卫生等有关规定及相关教学项目的安全规程；学生的食宿场所应符合安全、消防、卫生等有关规定。
　　校外教学点为自有场地的，应具有相应产权；租赁或借用场地的，应有与产权人（或授权使用人）签订的有效协议，租赁期或借用期须确保完成每一届学生的培养，独立封闭管理且无拆迁影响。
　　（三）校外教学点应由设点院校负责配备与办学规模相适应、结构合理、符合任教资格的专兼职教师队伍，设点院校和办学点师生比均不得低于1:20。其中设点院校选派的专职教师应不少于教师总数的1/2；设点院校聘用的兼职教师要保持一定的稳定性。每个专业至少配备3名以上专职理论教师和实训教师。
　　（四）设点院校负责对校外教学点的财务和经费实行统一管理，财务管理人员应符合财会人员从业条件。
　　第七条  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　　
（一）设点院校须在校外教学点设立专门的综合管理机构，负责校外教学点的综合管理。综合管理机构一般应配备2-3名负责人员，明确1名主要负责人，同时配备相应的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应主要从设点院校现有工作人员中选派，另行聘任的管理人员一般不超过管理人员总量的40%。
　　（二）校外教学点负责人员应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管理能力、丰富的教学和管理经验，从事技工教育工作五年以上，具有学校中层管理岗位经历或中级以上职称。管理人员素质良好、数量充足，在籍学生100人以下（含100人）的，原则上管理人员不得少于3人；在籍学生100人以上的，按每增加100人增加2名管理人员配备。

第3章  校外教学点的设置程序

　　第八条  申请设置校外教学点须提供以下材料：
　　（一）设点院校基本情况，设置校外教学点的必要性、可行性报告及工作方案；
　　（二）校外教学点拟开设专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
　　（三）校外教学点场地产权证明或租赁协议；
　　（四）校外教学点管理人员与专兼职教师花名册；
　　（五）校外教学点教学、实习实训设施设备等证明材料；
　　（六）校外教学点安全设施设备、消防验收检查结果及安全制度等情况。
　　第九条  技工院校设置校外教学点，应提交学校党委会或董事会研究。研究通过后，按照隶属关系，报学校主管部门和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同意。
　　第十条  学校主管部门和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对设点院校的申请材料进行复核和实地考察，符合条件的予以公布。
　　第十一条  校外教学点的变更、注销，应向学校主管部门和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申请。

第4章  校外教学点的管理

第十二条  校外教学点的日常管理执行设点院校的统一管理规定。
　　第十三条  根据属地管理原则，由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监督管理校外教学点的招生、学籍、教学、资助、就业等工作。
第十四条  设点院校每年应对教学点的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后勤管理、安全管理等方面的情况开展检查，检查情况应形成报告，报学校主管部门和设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第5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技工院校违规设置教学点或设置教学点后违规开展办学，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规定给予相应处罚。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30日实施，以往相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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